
我要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一、政策依据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令第271号）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
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民发〔2012〕220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3〕35号）
《株洲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2004〕政府令第5号）
二、受理条件
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低保对象的三个基本要件。
　　持有当地常住户口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城镇居民，可以申请低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不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1、家庭日常消费水平明显高于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日常生活性开支过大或者经常自费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
2、近期内有购买商品房和自建私房以及高标准装修
3、有购买股票、有价证券及商业保险和经营性投资行为
4、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经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就业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连续两次拒绝参加社区组织分派的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
5、劳教服刑期间人员，或者因打架斗殴、交通肇事、酗酒、赌博、吸毒、嫖娼等原因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6、供子女择校就读、出国留学
7、在工商、税务部门登记有商铺和产业经营
8、家中有小汽车或购买机动车辆从事营运活动
9、有法定赡（抚、扶）养义务，且有经济能力的人员因不履行义务，造成被赡（抚、扶）养对象生活困难
10、在劳动年龄内具有正常劳动能力，不从事生产劳动（在校学生除外）
11、拒不接受工作人员对其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拒绝管理机关调查，隐瞒或不提供家庭真实收入、弄虚作假
12、参与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非法组织活动的
13、其他法律、法规认定不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情形。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人及家庭共同生活成员（含赡、抚、扶养人，下同）身份证和户口簿
2、个人书面申请报告、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书面声明及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3、申请人及家庭共同生活成员收入佐证资料（劳动合同；最近6个月工资、退休金存折银行流水记录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的全部可支配收入等）
4、申请人及家庭共同生活成员婚姻状况佐证资料（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法院判决书、丧偶资料）
5、申请人及家庭共同生活成员财产状况佐证资料（职工安置补偿协议、征地征收协议、银行存款信息、有价证券信息、债权信息、房产信息等家庭共同生活成员拥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资料等）
6、就业年龄内劳动能力影响程度资料（因残人员提供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因病人员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书；劳动部门或者司法鉴定部门提供的丧失劳动能力鉴定书等）
7、因突发性、暂时性事件造成家庭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佐证资料(突发事件处理意见书、调解书、判决结案书等）
8、其他按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资料。
四、办理程序
1、申请。申请低保应当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或者其代理人以户主的名义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受申请人委托，社区、网格员可以代其提交低保书面申请及其相关材料。
2、审核。街道办事处自受理低保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下，组织居委干部、网格员、民生员等工作人员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逐一进行调查核实（每组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经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对符合条件的低保申请，街道办事处应当依程序开展入户调查。不符合条件的，街道办事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民主评议。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束后，街道办事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协助下，以社区为单位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进行民主评议。
4、公示。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入户调查、民主评议等情况，对申请家庭是否给予低保提出建议意见，并及时在社区设置的居务公开栏公示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和审核结果。公示期为7天。公示结束后，街道办事处将申请材料、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民主评议情况等相关材料报送区民政局审批。
5、审批。区民政局自收到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后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入户抽查，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批意见。拟批准给予低保的同时确定拟保障金额，并通过街道办事处、社区固定的政务公开栏、居务公开栏以及便民服务中心等场所和地点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不符合条件、不予批准的，应当在作出审批决定3日内，通过街道办事处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并说明理由。
注：城市低保对象的义务责任
1、在调查审核过程中必须如实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不得弄虚作假
2、接受相关部门的审核审查及年审工作，支持配合低保管理机关进行动态管理入户调查
3、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的情况、举报的问题在调查、审核时，不得无理取闹、打击报复
4、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应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公益性劳动
五、专线内操作流程
“全国低保信息系统”
“家庭居民经济状况核对系统”
“湖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
六、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
七、收费标准
免费
八、咨询查询
咨询电话：0731-22232639
[bookmark: _GoBack]办理地点：各街道、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九、附属表单
1）《株洲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书》(此书由上级部门统一制作下发，本级无电子版)
2）《湖南省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十、附属台账
无


